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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殡葬改革

专题 2018年4月1日 星期日
值班主任：邹永晖 主编：李冰 美编：孙发强A06

清明节是缅怀逝者、寄托哀
思、感恩先辈的传统节日。在
2018年清明节来临之际，为深入
贯彻落实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和
全省文明大行动暨精神文明建设
表彰大会精神，深化殡葬改革，推
动绿色殡葬，营造平安、便利、文
明、和谐的清明祭扫氛围，践行绿
色低碳祭扫新风尚，提升海南国
际旅游岛文明形象，我们倡议：

一、绿色低碳、文明祭祀。自
觉摒弃不文明的祭扫方式，破除
焚烧纸钱、燃放鞭炮、摆放祭品等
陈规陋习，提倡用鲜花祭祀、植树
祭祀、网上祭祀、家庭追思会等现
代绿色低碳祭祀方式，变注重实
地实物祭扫为精神传承为主，将
中华民族慎终追远的情感融入现
代文明的表达方式。

二、错峰祭扫、平安清明。清
明节前后为祭扫高峰，广大干部
群众应根据自身情况和当地政府
发布的祭扫公告，科学合理安排
祭扫时间，错峰祭扫，提倡乘坐公
共交通出行，减少车辆拥堵。自
觉遵守防火和消防安全等规定，
不违规用火，防止火灾和各种不
安全隐患的发生，确保祭扫活动
安全、顺畅、有序进行。

三、厚养薄葬、节俭治丧。尊
老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老人在世时，勤孝敬厚赡养。
老人逝去后，节俭治丧，文明祭
奠，让逝者安息，让生者无憾。倡
导骨灰存放或撒散、深埋、树葬、
草坪葬、壁葬等节地生态葬法，保
护生态环境，共同营造整洁优美
的城乡环境。

四、率先垂范、党员带头。
党员干部要带头践行现代殡葬
理念，自觉遵守殡葬改革新规
定，带头低碳祭扫、文明节俭办
丧事，带头参与节地生态安葬，
积极宣传文明新风，宣传殡葬改
革，监督和制止不文明、不规范
的祭祀行为，以实际行动发挥模
范带头作用。

推进移风易俗，深化殡葬改
革，推动绿色殡葬，是全社会的共
同责任。让我们自觉行动起来，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争做殡葬
改革和文明祭扫的践行者，为加
快建设美好新海南作出新贡献。

海南省民政厅 海南省文明办
2018年3月

清明节
文明祭扫
倡议书

选择生态节地葬法
的海口市民
可获2000元补助

日前，海口市委办公厅、海口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联合下发《海口市深化殡葬改革推动
绿色殡葬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
法》提出，坚决杜绝乱埋乱葬行为，水库岸边，
水源保护区、旅游风景名胜区、集中住宅区等
可视范围内的各类散墓，应逐步集中迁至公
墓安葬或就地深埋，不留坟头，不留标记，植
树绿化；对选择节地生态安葬具有海口市户
籍的市民，市政府一次性补助2000元。

《办法》提出采取有力措施，依法推广火
葬，提高火化率。火葬区死亡人口除国家另
有规定外，遗体必须火化。党员、干部、公务
员、企事业单位职工和教师严格实行凭火化
证领取丧葬费及一次性抚恤金制度。鼓励和
支持土葬区遗体自愿火化。

一是扩大基本殡葬服务补贴范围。对具
有海口市户籍，在市殡仪服务机构实行遗体
火化的，可享受基本殡葬服务补贴。补贴项
目为：遗体接运费（普通殡葬专用车，限主城
区范围内，含车辆消毒）；遗体消毒费；遗体存
放费（3天内普通冷藏〈冻〉柜）；遗体火化费
（普通火化设备）；骨灰寄存费（不超过 1
年）。上列项目的补贴最高限额标准为1640
元/具，在限额标准内实报实销。

二是对具有海口市户籍的城乡低保对
象、特困供养人员、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享受
定期抚恤待遇的重点优抚对象和自行选择火
化的土葬区人员，在市殡仪服务机构火化的，
市政府分别给予一次性补助2000元。

三是发放节地生态安葬补贴。对具有海
口市户籍，火化后实行树葬、花葬、壁葬、草坪
葬、海葬等绿色生态、节地葬法的，市政府再
给予一次性补助2000元。

此外，《办法》提出强化责任追究。自《办
法》下发之日起，凡享受国家殡葬费用补贴的
人员，去世后未按规定火葬的，要停止发放丧
葬费和一次性抚恤金。党员干部及其直系亲
属未按规定执行殡葬政策，干扰殡葬改革，
搞封建迷信活动、利用丧事借机收敛钱财
的，由纪检监察机关依纪依法严肃查处；对
违反火葬要求偷埋乱葬的，由民政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对殡葬改革不力、火化率下降、乱
埋乱葬现象严重的地区要严格追究相关人
员的责任。

“殡仪馆公众开放日”
让市民感恩生命

3月23日，三亚市民政局在仙逸园管理
所举行第二届“殡仪馆公众开放日”活动，以

“深化殡葬改革 推动绿色殡葬”为主题，吸引
了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区代表、新闻
媒体、普通市民等30多名社会各界人士前来
揭开“人生终点站”的神秘面纱，深入了解殡
葬行业所不为人知的酸甜苦辣。

当天上午8时30分，30位市民先后参观
了仙逸园业务受理大厅、告别厅、骨灰楼、法
医解剖室、火化车间等相关设施，了解了遗体
整理、化妆、整容和火化相关工作，并观摩了
鲜花扶灵告别仪式和鲜花公祭等环节。

“向‘无此人’老人遗体告别仪式开始，全
体肃立、默哀……”当司仪念起遗体告别悼词
时，场面肃穆平静。“‘鲜花扶灵’是仙逸园今
年新推出的特色服务之一。”据仙逸园管理所
所长钟爱华介绍，现代殡葬服务较为个性化，
如灵堂布置、个性化告别仪式等特色服务，可
以满足家属的个性化需求。

在鲜花公祭环节中，所有报名参加者
人手一束鲜花，为逝者寄托哀思。三亚市
民白女士对此十分感慨：“以鲜花祭祀很隆
重，也很唯美，我打算今年就以这种方式追
思先人。”

“能够让因故破碎残缺的遗体重新以完
整安详之躯体面离世，殡仪工作真的太伟大
了、太不容易了。”体验完遗体整容环节后，三
亚市民李小姐直言，她最大的收获是珍惜与
身边每个人相处的每一分钟，学会对生命感
恩。同时，她对殡仪馆工作人员表示敬佩。

“希望通过公众开放日活动，让更多市民
的心灵得到洗礼，学会感恩和尊重生命，积极
拥抱明天。”钟爱华表示，同时希望借助开放
日这一窗口，消除社会上部分市民对于殡仪
行业片面和偏颇的认知，传递阳光、透明的殡
葬文化，让更多的市民了解和理解殡仪行业
与殡葬员工。

据了解，目前，三亚市户籍死亡人员采取
遗体火化的，惠民殡葬补贴金额达到人均约
4800元。同时，三亚荔仙园公墓还设立了殡
葬服务咨询、宣传点，普及树葬、海葬、壁葬等
节地生态骨灰安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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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加快殡葬改革步伐，完善制度保障、加快殡葬基础设施建设

树立绿色殡葬新风尚

屯昌首座公益性生态公墓——横岭公墓位于屯昌县城北侧，环境安静清幽。公墓按照生态化、园林化、景观化、标准化的要
求进行建设，步入其中，俨然置身于一座生态公园内。

“我们推行的是少占地、无坟头，不硬化、平铺草皮的生态葬法。在这里，你看不到任何坟头，我们用绿树和青草进行覆盖，
保持最好的生态环境。”屯昌县民政局副局长黎庚表示。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殡葬改革工作，省第七次党代会提出了“深化殡葬改革，推动绿色殡葬”的要求。省委七届二
次全会通过的《中共海南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章的决定》将殡葬改革列为重点事项，全省殡
葬管理制度不断完善，殡葬基础设施得到加强，乱埋乱葬现象得到控制，文明殡葬观念逐步树立，殡葬改革取得较好成效。

殡葬改革是社会建设、生态文
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之一。我省要争当生态文明建设排
头兵，就必须大力推进殡葬改革，全
面推行火葬，规范土葬，节约耕地，
保护生态环境，倡导文明、节俭、生
态节地的殡葬方式。

推动殡葬改革，必须加强制度的
顶层设计。2012年，省政府修订了
《海南省殡葬管理办法》。为落实中
办、国办《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
葬改革的意见》，省委办公厅、省政府
办公厅于2015年印发了《关于深入

推进殡葬改革的实施意见》。经省政
府同意，省民政厅制定印发了《海南
省殡葬事业2016-2025年发展规
划》，联合相关部门制定了《海南省公
墓管理办法》、《海南省公益性公墓建
设标准》、《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实施
意见》等文件。各市县结合本地实
际，进一步完善了殡葬政策，形成了
殡葬改革工作的政策体系。

为了保证政策实施，海口市成立
了殡葬管理监察支队，专门开展殡葬
日常执法，东方市在乡镇和村（居）委
会分别配备了殡葬管理员、信息联络

员，形成了市（县）、乡（镇）、村（居）三
级殡葬管理服务体系。

白沙黎族自治县细水乡牛角岭
背依青山，面临清溪，环境宜人。
2016年清明节期间，面积为50亩的
白沙首个生态公益性公墓在这里正
式开放使用。近年来，我省加快了殡
葬基础设施建设的脚步，截至2017
年，海南全省有经营性公墓9个，公
益性公墓107个，其中，市县级公益
性公墓30个，乡镇级公益性公墓48
个，村级公益性公墓29个。全省除
三沙市和陵水县外，其余17个市县

全部成立了殡葬管理所（中心）。
殡葬服务设施不足、遗体火化

率低、殡葬服务水平不高一直是困
扰我省殡葬改革的问题。“不仅要改
变群众厚葬观念，更要完善殡葬基
础设施，让逝者可就近火化。”据省
民政厅相关负责人透露，我省将适
时调整全省火葬区与土葬改革区划
分范围，有序扩大火葬范围，指导儋
州市完成西部（儋州）殡仪服务中心
项目建设并投入使用，筹备建设东
部（万宁）殡仪服务中心项目，实现
东南西北各有一座殡仪馆的布局。

打基础 全力推进殡葬改革
未来将实现东南西北各有一座殡仪馆

推进殡葬改革，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对此，大多数群众表示理解
和支持。但同时，这也是一项涉及
群众传统观念和切身利益的复杂课
题，殡葬改革过程需要人们逐步改
变观念。

2015年年初，民政部、国土资源
部、环保部等九部委下发《关于推行
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要求进
一步深化殡葬改革，推行节地生态安
葬，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为此，我省在殡葬管理取得
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积极谋划，力
争将文明节俭、节约土地、绿色低碳
的丧葬新风普及到更多家庭。

明媚的阳光洒在万宁市东山岭

风景区，景区内林木茂盛、鸟语花
香。短短几年时间，东山岭曾经“开
窗见坟地，抬头望坟山”的景象一去
不复返。2011年起，万宁市将东山
岭作为治理全市“乱埋乱葬”的突破
口，大力倡导生态殡葬、绿色殡葬、
文明殡葬。党员干部纷纷带头，将
自家的坟墓就地平整，又在平置后
的墓碑旁种草、植树。如今，在东山
岭景区可视范围内再难寻觅到坟墓
的踪迹，景区面貌焕然一新。

记者从省民政厅获悉，目前我
省正逐步将“三沿七区”范围内的散
坟迁至集中安葬点、公墓或就地深
埋、不留坟头；指导市县改造原有集
中安葬点，扩建公益性安葬设施，全

面落实公益性公墓统一墓穴面积、
统一规格，不留坟头的建设管理要
求；推动实现节地生态安葬奖补激
励政策县级行政区域全覆盖，大力
推行不占或少占土地、少耗资源、少
使用不可降解材料的节地生态安葬
方式。

去年，民政部办公厅印发《关于
确定全国殡葬综合改革试点地区
（单位）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确
定北京市民政局等80个地区（单
位）作为全国殡葬综合改革试点地
区（单位），海南省三亚市、东方市榜
上有名。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三
亚积极推进绿色殡葬、生态殡葬，经

过持续整治与引导，以往墓碑林立、
青山“白化”的传统墓葬景象得到改
变，生态环境逐步改善。

东方市马岭公墓是当地着力打
造的具有园林特色的新型墓园，也是
主要的迁入地之一。“这里设计规范、
庄严肃穆，又富有文化气息；这里的
草坪公墓既符合我国丧葬文化中入
土为安、落叶归根的传统，又符合中
国传统哲学‘生如客，死如归’旷达、
乐观的人生态度。”东方市民政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以马岭公墓一期为模
式，东方市相继建设了马岭公墓二
期、三期、金山公墓、登飞岭公墓等大
型生态园林公墓，让生态殡葬在东方
全市落地生根。

树新风 倡导绿色殡葬理念
建新型生态式墓园不再“抬头望坟山”

在推进殡葬改革的过程中，我
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把殡葬服务当做政府为群众提供的
基本公共服务之一，做好殡葬改革
中“保基本”的工作，各市县全部出
台惠民殡葬政策，最大限度保障和
改善殡葬民生，确保每个人在人生
终点有尊严地离去，让生命彬彬有
礼地谢幕。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我
省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并进
一步完善惠民殡葬补贴制度。目
前，我省惠民殡葬补贴政策全面覆
盖，切实减轻了群众丧葬负担。

全省除三沙市外，其余18个
市县全部制定出台了针对低收入

人群（低保、五保）的惠民殡葬补贴
政策。在此基础上，三亚、五指山、
东方、陵水等市县还将火化、遗体
运输等基本殡葬服务纳入补贴范
围。其中，五指山市对死亡后自愿
实行火葬的人员，可获得一次性补
贴4000元。东方市对自愿火化人
员，其骨灰盒进入公墓安葬的，给
予补贴2000元。陵水对自愿实行
火化人员，给予4000元基本殡葬
服务补贴，三亚市对自愿实行遗体
火化人员，最高可获得惠民补贴
6790元。

通过实施惠民殡葬政策，我省
减轻了群众丧葬负担，大大提高了
老百姓的殡葬满意度。

为强化殡葬规范管理水平，省
民政厅近日下发通知，要求各市县
查找殡葬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和差
距，尤其是有殡仪馆和经营性公墓
的市县，要督促指导殡葬服务机构
在服务态度、服务环境、价格管理、
公平交易、信息公开、公益保障、规
范服务、廉洁从业等八个方面提升
规范优质服务水平；要加强殡葬行
风建设，主动开展明查暗访、第三
方评估，客观查摆问题并立行立
改；要联合有关部门加强监管执
法，查处违反价格管理要求、违背
公平交易原则、侵害消费者合法权
益等违法违规行为，规范殡葬服务
市场秩序。

我省各级民政部门利用清明、
冬至等时间节点，开展形式多样的
殡葬改革宣传工作，大力宣传殡葬
改革的重要意义，引导广大群众移
风易俗、树立厚养薄葬、节地环保殡
葬理念。

自3月27日起，海口市连续6
周开展6期的《生命课堂》主题讲
座，以最后的陪伴、民政系统丧葬改
革与教育、企事业单位人生完美的
终章（讲授临终关怀）、体悟生死，珍
惜生命、谈生论死（现代人的生命
观）、现代化丧葬服务流程等为讲座
主题，让广大市民建立起对生命和
死亡的科学、理性认识，逐步转变迷
信落后的丧葬观念。

优服务 强化殡葬规范管理
提高殡葬行业服务水平惠民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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